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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問卷調查報告 (2009) 

I. 前言 

教育局於 2009 年 1月 15日在立法會中提出「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文件，引起業界及

公眾不少討論及爭議。由於中學教學語言政策影響深遠，作為全港會員學校最多的中學議會組

織，本議會有責任向政府就此議題反映本議會大多數會員學校的立場及意見。因此本議會於二

零零九年二月十三日發出問卷，收集會員學校對「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看法，以便向教

育局提出建議。 

 
II. 結果分析： 

1. 問卷調查在二零零九年二月十三至十九日進行，共收到 216份會員學校的回覆，佔本

議會 348 間會員學校的 62.07%，其中有 41 間英文中學(18.98%)及 148 間中文中學 

(68.52%)，未有列明教學言語的有 27間 (12.5%)。詳細結果及其他意見可參考附件。 

2. 就教育局提出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文件： 

甲、 贊成 (48.15%) 及反對 (44.44%) 的會員學校數目相若。 

贊成的會員學校中，58.65%認為有需要就此再作出修訂。 

乙、 在英中會員學校中，有 82.9%贊成這方案，但其中 55.88%認為要就此再作

出修訂。 

丙、 在中中會員學校中，贊成及反對的會員學校數目相若(43.24%, 49.32%)，而

在贊成的學校中，有 57.81%認為要就此再作出修訂。 

3. 如教育局提出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建議不獲接納： 

甲、 i. 62.5% 會員學校贊成推行 2005 年教學語言檢討報告書提出的方案，其   

中 17.78%認為要就此方案再作修訂。 

ii. 反對推行 2005 年的有關方案的有 14.81%。 

乙、 在英中會員學校中 

i. 51.2% 贊成推行 2005 年教學語言檢討報告書提出的方案，其中 14.28%認

為要就此方案再作修訂。 

ii. 24.39% 反對推行 2005 年的有關方案。 



丙、 在中中會員學校中 

i. 66.9% 贊成推行 2005 年教學語言檢討報告書提出的方案，其中 17%認為

要就此再作出修訂。 

ii. 12.84% 反對推行 2005 年的有關方案。 

4. 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建議獲接納： 

甲、 55.09% 會員學校認為應在 2013 年才開始推行。 

乙、 29.63% 認為應在 2010 年推行。 

丙、 英中與中中的看法大致相同，分別有 56.1%及 50%認為應在 2013 年推行，

而認為應在 2010 年推行的則分別有 36.59%及 31.76%。 

5. 如推行微調方案，88.42%會員學校認為以英語教學的老師必須達至教育局的要求，但

應設立寬限期，讓老師達到要求。97.56%英中及 85.2%中中學認同這建議。 

6. 為免校內外標籤，88.89%會員學校認為不應將學校班別冠名為英文班、彈性班或中文

班。90.24%英文中學及 89.86%中文中學持相同意見。 

7. 教育局在向立法會提交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文件中，提出容許學校在中一、中二

及中三每級以不多於 25%的課時(除英文科外)以英語授課。77.32%會員學校贊成將初

中三年作為一個整體階段，容許學校在不多於初中三年總課時(除英文科外)的 25%以

英語授課，讓學校可按校本情況，循序漸進地增加英語授課時數(例如：中一 10%，

中二 25%，中三 40%)。大部份英文中學(87.81%)及中文中學(73.65%)贊成這建議。 

III. 結論及建議 

由於教育局將於本年五月決定微調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本議會必須在短時期內進行問卷

調查。短短數天的調查中，已有二百多所中學回覆，可見會員學校對這政策的重視。其

中不少校長更提出有建設性的意見，可作參考。 

從問卷調查結果所得： 

1. 贊成有關政策的學校(48.15%)較反對的學校(44.44%)多出 3.71%，惟兩者皆不過半數，

故本議會未能就此反映大多數會員學校的立場及意見。 

2. 若教育局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建議獲接納，應作出以下的修訂： 

甲、推行日期為 2013 年 9月； 

乙、以英語教學的老師必須達至教育局的要求，但應設立寬限期，讓老師達到要求； 

丙、為免校內外標籤，不應將學校班別冠名為英文班、彈性班或中文班； 

丁、將初中三年作為一個整體階段，容許學校在不多於初中三年總課時(除英文科外)

的 25%以英語授課，讓學校可按校本情況循序漸進地增加英語授課時數(例如：中

一 10%，中二 25%，中三 40%)。 

3. 若教育局的「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建議不獲接納，便應推行 2005 年教學語言檢討報告

書提出的方案。 


